秀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高校毕业生、就业困难人员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政策

一、政策依据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桂人社规〔2022〕3号、桂林市就业创业政策清单（2021年版）
二、事项名称
[bookmark: _GoBack]秀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高校毕业生、就业困难人员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政策
三、申报对象
个人
四、受惠内容
1.该小微企业的注册登记日应距申请补贴之日不超过18个月，且申请补贴时仍在正常经营。
2.成功经营满6个月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每户5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。
五、受理条件
1、创办者为就业困难人员、毕业年度和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，可以是市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，也可以是实际控制人；
2、市场主体在桂林市内完成工商、税务登记，且新创办的各类市场主体的开办地在桂林市秀峰区辖区范围内，有固定经营场所，自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营运6个月（含）以上，且申请奖补时仍在经营的；
3.创办者为首次创业。
六、主管部门
秀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七、申报时间
长期有效
八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申报咨询：文珂
联系电话：0773-2822185
工作日：上午9:00-12：00   下午14:00-17:00（周一至周五）
九、特别说明
无

